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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9/2021_2022__E6_9C_80_

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29964.htm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

２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１７６次会议通过 最高人

民法院公告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、参股的股

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

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》巳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２日

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１７６次会议通过。现予公

布，自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６日起施行。 二ＯＯ一年五月二十

三日 法释２００１１７号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： 你院渝高法

明传２０００３８号《关于在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

的人员侵占本公司财物如何定性的请示》收悉。经研究，答

复如下： 在国有资本控股、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

工作的人员，除受国家机关、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委

派从事公务的以外，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。对其利用职务上

的便利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，数额较大的，应当依

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

罚。 此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